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珠环责改字〔2025〕4115号

当事人名称：余*雄

身份证件号码：44**********34

住址：广东省*****************
我局于2025年6月24日、6月26日、6月27日、8月14日对在斗门区白蕉镇天生河水闸北侧250米处船舶装卸工程渣土事件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2025年6月22日晚上，你在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天生河水闸北侧250米处（位于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利用船舶（粤南海货8**号）进行装卸工程渣土，属于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利用船舶装卸建筑垃圾。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2025年6月27日你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你主体适格；
2、2025年6月24日、6月26日、6月27日、8月14日我局制作、调取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被询问人身份证复印件、现场照片、监控视频录像、关于协助提供粤南海货8**货船航行轨迹信息的函、航行轨迹截图；6月26日佛山市江氏船务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船舶营业运输证、内河船舶安全与环保证书、检测报告，证明你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利用船舶装卸建筑垃圾的违法事实。
你上述行为违反了《广东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五）利用码头等设施或者船舶装卸油类、垃圾、粪便、煤、有毒有害物品”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广东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按照以下规定处罚：（五）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利用码头等设施或者船舶装卸油类、垃圾、粪便、煤、有毒有害物品的，由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现责令你立即停止在饮用水源保护区内利用船舶装卸建筑垃圾的行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我局将对你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如你拒不改正上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我局将依法处理。
你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地址：斗门区井岸镇朝福路98号F座3楼     邮编：519100

联系人：陈先生、朱先生              联系电话：0756-5310818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8月20日



